
 

《献上今天》我爱背金句 

罗 13:8 
 

 

本周金句： 

 

“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”（罗 13:8） 

 

背景： 

 

罗 13:8-10 保罗教导罗马信徒有关“爱与责任”的真理。罗 13:7 保罗提醒信徒“凡人所当得

的，就给他。当得粮的，给他纳粮；当得税的，给他上税；当惧怕的，惧怕他；当恭敬的，

恭敬他。”，这是为人应尽的本分、该负的责任。 

但是，保罗却进一步教导信徒，基督徒不仅如此，还需多走几里路，就是“欠爱的债”。 

 

经文解释： 

 

为何保罗勉励信徒不可欠债，要尽力还清一切债务，却要常常“欠爱的债”？因为这样就完

全了律法。 

 

1. “欠爱的债”乃是遵行律法 

“就完全了律法”：“律法”指旧约摩西律法。 

a. 神的律法──利 19:18“要爱人如己”亦可翻译为“爱邻舍如己”。 

b. 主的教训──主耶稣曾引用利 19:18 作为第二大诫命，在第一大诫命“你要尽

心……爱主你的神”（引自申 6:5）之后，并说这两大诫命乃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

的总纲（太 22:37-40；可 12:28-34），可见主耶稣对信徒的要求也是“爱”神，然

后“爱”人。 

c. 保罗的劝勉──保罗在此提到第二大诫命，未提第一大诫命，因为他是在谈基督徒

对邻舍的责任。 

不论从旧约律法的要求，又或者新约主耶稣的教训，保罗的劝勉，“欠爱的债”是

所有信徒应有的心态。 

d. 完全了律法 

“完全”有完成、结束、应验、充满的意思，表示一个已完成的动作，当信徒以

“欠爱的债”努力去爱时，就达成了神律法的要求，也完成主托付我们的责任。 

 

思考：除了主耶稣以外，你觉得自己欠谁最多“爱的债务”？想过如何还债吗？ 

 

2. 欠“爱的债”的对象 

究竟我们欠了谁“爱的债”？经文中提及“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”就是不可叫别人因

我们而遭受损失，这“彼此”或“别人”是指谁？到底我们要向谁还“爱的债”？ 



 

a. 邻舍 

罗 13:9 保罗提及如何还“爱的债”时，总结就是要“爱人如己”，但这“人”又是

哪些人？ 

i. 新国际版将“爱人”翻译为“爱邻舍”，但谁是我们的邻舍？ 

任何有需要的人，就是我的邻舍。参考路 10:25-37 好撒玛利亚人比喻。 

ii. 即是基督徒欠所有“有需要的人”爱的债。 

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，看见自己的责任。 

b. 所有人 

“彼此相爱”的“彼此”是指“所有人”，不只是基督徒，包括所有人都是我们还

“爱的债”的对象。 

 

3. 如何还“爱的债” 

a. 积极──爱人如己 

吕振中译本：“除了彼此相爱，对任何人都不可欠什么债；因为爱人，便是行尽了

律法”（罗 13:8） 

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罗 13:9-10 便列举摩西律法的十诫，最后说：“都包在‘爱人如

己’这一句话之内了”，可见要还“爱的债”就要学习如何“爱人如己”！ 

i. 爱人如己，爱邻舍如同爱自己，关爱有需要的人 

就是同理、共情，能站在别人的角度，看见别人的需要，付出关爱和帮助。 

ii. “爱人如己”是基本的标准──因爱自己是人之本性，故此“爱人如己”就是

学习爱的基本功。 

 

思考：若按保罗所说基督徒都是“欠爱的债”，这是否会造成心理负担？怎样才能真实感受

自己真的“欠了爱的债”？ 

 

b. 消极──不加害与人 

i. 罗 13:9 保罗列举十诫中有关人际关系的诫命：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

盗、不可贪婪。奸淫、偷盗、杀人、贪婪都是伤害别人、破坏关系的，故此诫

命严厉禁止。 

ii. 保罗特别提醒信徒，要还“爱的债”不仅要学习爱人如己，在心态和行为上，

也要避免伤害别人。 

c. 基本心态──爱人如己 

保罗在罗 13:8-10 再次提醒信徒谨记主耶稣的教训──爱人如己！ 

i. 诫命、律法中关于人道德方面的，保罗说都包在“爱人如己”这一句话之内

了，“包在”就是包括，有“总结、提纲契领”的意思，就像拿一件衣服时，

提起领子就很容易把整件衣服拿起来一样，要遵行律法要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

以欠“爱的债”的心态学习爱人如己。 

ii. 罗 13:10 保罗再次强调：“爱就完全了律法” 

参考吕振中译本“爱即是行尽了律法”；现代中文译本“爱成全了全部的法

律”，爱不是代替律法，而是将律法真正的内涵表达出来，有了爱的生活表



 

现，就成全了律法最基本，或者最高的要求。 

保罗说“要常以为亏欠”：爱是永远偿还不了的债（亏欠）。一个人不论已经付出了多少

的爱，仍有义务要持续不断地付出，因为爱是永不止息（林前 13:8）。 

 

思考：怎样才能具体操练学习“爱人如己”？有人曾经“爱你如己”吗？ 

 

总结： 

 

新译本：“不要欠人的债；但在彼此相爱的事上，要觉得是欠了人的债。爱别人的，就成全

了律法。” 

吕振中译本：“除了彼此相爱﹐对任何人都不可欠什么债；因为爱人﹑便是行尽了律法。” 

 

1. “凡事不可亏欠人”我们原有堕落的天性，总是喜欢占人便宜，而使人受亏。但主住在

我们里面的新生命，却常使我们觉得对人有亏，因此凡事都不敢亏欠人。 

2. 当我们开始学会感觉到，别人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别人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，别人的

重担就是我们的重担时，也就开始有了“彼此相爱”的心。 

3. 所得的爱越多，所亏欠的爱也越大；操练以爱心待人，就觉得所欠的越深，且越能积极

地爱人。 

4. 当我们爱人时，就完满地应付了律法的要求；因为真正对人的爱乃是从神的爱而来，而

且我们爱人本就是爱神的果子。 

 

“爱的债是永远的，我们永远无法了结；我们必须天天偿还却又是还之不尽的。”主后第三

世纪──俄利根 

 

思考：你是否有“爱的债务”？有什么具体计划偿还“爱的债务”？ 


